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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舶 蓄 电 池 装 置

Marine battery installation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IEC 92-3050980)《船舶电气设备 第305篇 设备一蓄电池》和IEC

92-401(1980)《船舶电气设备 第401篇 安装和完工试验》第六节蓄电池组。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舶蓄电池装置设计和安装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船舶上固定安装使用的蓄电池装置，不适用于移动式蓄电池装置。

2 蓄电池的类型及结构要求

2.1在船舶上，可用铅酸蓄电池、福镍碱性蓄电池及经过验证的其他类型的蓄电池。在选用时，应考虑

不同类型的蓄电池的不同用途及其在船舶环境中的适用性。

2.2 蓄电池的结构应保证船舶倾斜至400，并在该位置持续15 min内，以及船舶运行（如横摇和纵摇）

时，电解液均不应外溢，并能承受船舶在上述状态中所产生的应力。蓄电池的极板应设计得使活性物质

的脱落减至最少。

2.3 应急蓄电池组的设计和安装，应保证在船舶正浮和横倾达22. 50，或在首尾方向任何一端纵倾

100，或在前述各范围内作任何混合角度的倾斜时，均能在全额定功率下运行。

2.4单体电池应组装在结构坚固和采用适当材料制成的箱或托盘内。为了便于使用，箱或盘上应装有

提手，其重量最好不大于100 kg,
2.5 每个箱或托盘均应配置一个牢固附着的耐用的铭牌。铭牌上标明蓄电池的制造厂名、型号、名称、

出厂日期，规定放电率的额定容量以及电解液的密度（若是铅酸蓄电池，则系完全充电时的密度）。铺镍

碱性蓄电池还应标明终止电压。

2.6 蓄电池的接线端子应有注明极性的耐久标志，单体电池之间的导体及接线端子的载流量，应与蓄

电池特性确定的最大电流相适应，对具有很高放电率的原动机起动用的蓄电池应予以特别考虑。连接导

体及接线端子应有防止电解液腐蚀的措施。

3 ，电池组的容f

3.1 应急电源用蓄电池组，临时应急电源用蓄电池组及通讯、报警电源等用蓄电池组均应配有足够的

容量，在规定的供电时间内，该蓄电池组的放电电压应不低于其额定电压的88%.

3.2 用于主机起动用的蓄电池组，应设置二组，其总容量在不补充充电的情况下，能从冷机起每台主机

连续起动次数不少于12次（傅氏数大于0.9的高速船的主机起动用蓄电池组容量可另行考虑），且每组

蓄电池应能独立使主机起动。并随时可用船上的充电设备进行充电。

3.3 用于辅机原动机起动用的蓄电池组，其容量在不补充充电的情况下，能从冷机起连续起动的次数

不少于)o次。并随时可用船上的充电设备进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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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充放电设备及保护

4.1 蓄电池组应设有适当的充电设备。充电装置的容量一般应能使放电至终止电压的蓄电池组在10h

内充电到80％的额定容量值。当采用浮充充电工况或充电时负载仍接至蓄电池上时，充电的最大电压

应不超过任何连接设备的安全值，如安全电压不能得到保证时，则应装设电压调整器或其他电压控制装

置 。

4.2 在直流系统中，当由较高的电压系统充电时，必须设有使蓄电池组与低压系统隔离的措施。

4.3 当蓄电池与电阻串联连接在线路上进行浮充时，则所有接入的电气设备必须经受得起线路对地的

电压．对于电压大于50 V的蓄电池电源装置，应设置一块标明；“在接通与蓄电池相连的任一电路之前，

应断开充电装置万的警告牌。

4.4 对于长期搁置不用的蓄电池，如果可能，应提供连续补充充电装置，以抵消内部损耗。

4.5 蓄电池充放电板上应装设能指示充放电的电流表。电压表及工作指示灯各一只，电表的精确度不

应低于2.5级。

4.6 应急蓄电池组和临时应急蓄电池组均应保证不论是否在充电状态下，均能随时自动向应急网络或

]pi时应急网络供电。

4.了 每一蓄电池充电装置，应设有防止由于充电装置电源电压的降落或丧失而导致产生逆流的合适保

护。

4.8蓄电池组（除原动机起动用蓄电池组外）均应设有短路保护，且保护装置应尽可能接近蓄电池组。

应急蓄电池组向应急舵机供电的馈电线路只设短路保护。

4.9 半导体充电设备应有抑制对无线电干扰的措施。

5 布I与安装

5.1 禁止铅酸蓄电池和福镍碱性蓄电池安放在同一舱室或同一箱体内。

5.2 蓄电池应设置在不会遭到过热、过冷，有溅水、蒸汽或其他将会使蓄电池性能降低或加速损坏的场

所。蓄电池不得安放在生活区域内。

5．3 应急用蓄电池组，包括应急原动机起动用蓄电池组，应设置在尽可能避免由于碰撞、失火或其他偶

然事故而引起损坏的地方。

    应急用蓄电池组及其充电装置，应安装在最高一层连续甲板以上（内河船舶除外）易于从露天甲板

到达之处，且一般不应安装在防撞舱壁之前。并应确保主电源，主配电板等所在的处所或任何A类机器

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不致妨碍该蓄电池组的供电，且应尽可能不与装有上述设备处所的接界

面相毗邻，应急蓄电池组和充电装置不应安装在同一舱室内，但应尽量靠近。

    注：1) "A类机器处所”是指装有下列设备的处所和通往这些处所的围壁通道：

        a．用作主推进的原动机，

        b．作其他用途的合计总箱出功率不小于375 kW的原动机；

        c．任何嫩油锅炉或撰油装置，

        d.燃抽的惰性气体发生装置。

5.4 备用无线电收发信机用的蓄电池组，应安放在直接邻近无线电室的蓄电池室内，该蓄电池室不得

设置在低于无线电室的甲板上，出口应直接通向露天甲板。也可安放在无线电室同一层或高一层露天甲

板的防水蓄电池箱内，蓄电池箱离甲板高度不小于50 mm,
5．5 原动机起动用蓄电池组，应尽可能接近该原动机安放．若此蓄电池组不能设置在蓄电池室内，则它

们的安放处应保证有适当的通风。

5.右 充电功率，，大于2 kW的蓄电池组，应安放在专用舱室内，若安放在露天甲板上，则可以安放在箱
或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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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电功率为0. 2 kW-2 kW的蓄电池组最好放在专用舱室内。但也可以安放在专用的箱或柜中，

在机舱内若条件不许可，则可以敞开安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作为除无线电收发信机以外的仪器电源等用途，充电功率小于0. 2 kW的小容量蓄电池组，可单独

安放在蓄电池箱内，其位置应设在离开仪器设备l. 8 m以外的地方，以免这些设备由于蓄电池逸出的
气体所引起的腐蚀而损坏。

    注：1)充电功率等于最大充电电流与蓄电池额定电压的乘积。

5.了 搁置蓄电池的架子和箱柜，应设置安放蓄电池的水密衬垫，衬垫四周的高度不小于76 mm，铅酸

蓄电池的衬垫用板厚不小于1. 6 mm的铅板制成，福镍碱性蓄电池的衬垫用板厚不小于0. 8 mm的钢

板制成。衬垫也可以用其他坚固耐用，并与蓄电池的耐腐蚀要求相适应的非金属材料制成。

5.8 蓄电池的安装应便于更换、检测、注液和清洁。一般蓄电池上下层间蓄电池注入孔平面以上的净空

间距离应不小于300 mm，最上层蓄电池顶部距离地板应尽量不高于1 500 mm,

5.9 每只蓄电池周围间隙必须大于20 mm，并应用不吸潮、耐电解液腐蚀的绝缘材料做成的楔形隔块

垫起和固定，并采取措施，防止漏出的电解液与船体接触。

6 蓄电池室、箱的基本要求

6.1 蓄电池室内应避免安装电气设备，若由于操作原因而有必要设置在蓄电池舱室内时，则该电气设

备应具有符合防爆电气设备的类、级别为IIC，温度组别为T1的合格证书。

6.2 蓄电池室内应尽可能不穿越与其无关的电缆，若不可避免时，须穿管敷设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

6.3若蓄电池室采用隔壁灯照明时，照明窗的结构应坚固及气密，并应设置防止机械损伤的保护栅。

6.4 蓄电池室的照明开关不应设在蓄电池室内，且这些照明开关应能切断所有绝缘极。

6.5 蓄电池室的门应尽可能开向室外，除通风口外，蓄电池室的其他开孔以及与其他毗邻舱室之间应

作有效密封，以防止有害气体窜入其他舱室。

6.6安放蓄电池的专用舱室、箱、柜内部，包括架子、通风道等，凡可能受到电解液或电解液逸出气体腐

蚀的表面，均应有防止腐蚀措施。

6.了 在专用蓄电池室的门、箱、柜的外面应设有“禁止烟火”的耐久性警告牌。

6．8 蓄电池室内应设置有蒸馏水容器及其架子和其他必要的附属设备。

了 通风

7.1 蓄电池室、箱、柜应有排除有害气体的独立通风装置，其出风口在顶部、进风口在底部，通风不能有

死角，并应有防止水和火焰进入的措施。

7.2 若通风筒能够直接从室的顶部通到开敞的大气，且通风筒的任何部分与垂直线的角度不大于450

时，则可以采用自然通风。若不能实现自然通风，则应设置机械通风。通风筒的内表面和风扇必须涂覆

耐腐蚀的油漆。

7.3 通风量及通风筒的一般估算方法：

    采用机械通风时，陈积空气的排出量应不小于式（1)的计算值：

Q = 110 IN （1）

式中：Q— 陈积空气的排出量，L/h;

      I— 正常充电电流，A;

    N— 单体电池的数量。

    采用自然通风时，按充电装置功率，相应的通风管横截面应不小于表1内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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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充电功率

    W

风管横截面积

铅酸蓄电池 福懊喊性蓄电池

  < 1000

1 000-1 500

1 500̂ -2 000

2 000̂ -3 000

7.4 蓄电池室、箱、柜采用机械通风装置时，不应采用轴流式机械通风装置。若采用其他形式的机械通

风装置，应有防止通风叶片偶然与机壳发生摩擦产生火花的措施。

7.5露天甲板上的充电功率大于2 kW的蓄电池组的蓄电池箱从箱顶部引出的风管，其出风口端部应

高出箱顶不小于1.2 m。进风口至少有二个，在蓄电池箱的两个相对侧面．

了．6 小容量蓄电池组的蓄电池箱，除在靠近顶部处设置气体逸出口外，不需要其他通风措施。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481厂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七0八所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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